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市建设工程监察支队       填报日期：2016年 1月 8日

	事项名称
	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许可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办事对象
	建筑企业及个人

	法定期限
	
	承诺期限
	7天

	实施机关
	市住建局
	责任科室
	岳阳市建设工程监察支队

	咨询电话
	0730-8186289
	投诉电话
	0730-8313196

	受理条件
	《湖南省散装水泥条例》（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92号）第十五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分期分批禁止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具体区域和数量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禁止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的建设工程确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的，经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可以现场搅拌混凝土：（一）预拌混凝土专用车辆无法到达施工现场的；（二）施工现场三十公里以内没有预拌混凝土供应的；（三）使用特种类型混凝土的。

	申报材料
	《湖南省散装水泥条例》（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92号） 第十六条　有第十四条第三款、第十五条第二款所列情形，需要办理使用袋装水泥或者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手续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一）申请报告；（二）施工（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三）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

	法定依据
	《湖南省散装水泥条例》（湖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92号）
《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岳阳市预拌混凝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岳政发{2008}18号）

	收费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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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及单位持申报材料


向支队提出相关申请





填写施工现场搅拌混凝土申请表





支队混凝土管理办公室


审核申请报告及相关材料





支队混凝土管理办公室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进行勘察并提出勘察意见





支队分管商品混凝土工作


副支队长复核并签字





支队长签字同意





报市住建局分管领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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